重庆市荣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招聘公益性岗位人员简章

因工作需要，区人社局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公益性岗位人员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招聘原则
坚持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，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的原则。
二、招聘岗位
公益性岗位人员1名,拟安排在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工作。
三、招聘对象及条件
（一）招聘对象
符合渝人社发〔2016〕239号中可以享受公益性岗位补贴的离校两年内的登记失业高校毕业生。
（二）招聘条件
1.遵纪守法，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，无不良记录。
2.爱岗敬业，责任心强，能保守工作秘密，服从安排。
3.有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交流能力。
4.比较熟练操作电脑文档及文字编辑。
5.身体健康，五官端正，有正常履行工作职责的身体条件。
6.法学相关专业优先考虑。
四、招聘程序及办法
（一）报名
1.报名时间：即日起至2019年11月6日止(法定节假日除外)，工作日的上午09：00～12：00，下午14：00～18：00。
2.报名地点：荣昌区昌州街道中段75号（荣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605办公室），联系电话：023-46776990。
3.提供材料：报名者须持本人《身份证》和《户口簿》原件及复印件1份、近期一寸免冠照片1张；填写《重庆市荣昌区公益性岗位报名登记表》。离校两年内的登记失业高校毕业生需提供《毕业证》《就业创业证》原件及复印件1份。
（二）面试
由报名单位确定面试入围名单，面试主要考察应聘者办公室业务能力、语言表达能力和综合应变能力。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。
（三）公示
根据面试结果，择优录取，确定录取人员后公示5个工作日。
（四）聘用
经公示无异议后，试用1个月，试用合格者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，合同1年一签，根据工作需要和本人工作情况由双方约定是否续签。如因政策变动或有其他新的规定，按新的要求执行。
五、劳动报酬
每月基本工资1900元+津贴补贴，用人单位为其缴纳五险。
[bookmark: _GoBack]六、其他
本简章由重庆市荣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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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荣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公益性岗位报名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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